技師執業執照申請核發（變更、換發、補發、註銷、英文證明書）須知                           113.12.30
	應繳送書件：
	Ａ

請領執照(第1次申請)
	變更執照登記事項(如說明６)
	Ｇ
補發
執照
	換發執照
	Ｊ
自行停止執業(註銷執業執照)
	Ｋ
請領英文證明書

	
	
	Ｂ

僅變更姓名或身分證統一編號(如說明5)
	Ｃ
僅變更(新增、刪減、改列)科別
	Ｄ
僅執業機構所在地門牌整編
	Ｅ
僅變更執業機構所在地
	Ｆ
變更執業方式、執業機構名稱
	
	Ｈ
換發(含自行停止執業申請恢復執業、六年期滿換發時，有變更執照登記事項及執照逾期換發者)
	Ｉ
六年期滿換發(且未變更執照登記事項者)
	
	

	一、申請書1份（執表1）。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二、最近半年內正面2吋脫帽半身照片1式2張（1張自行粘貼於申請書上，１張浮貼發照時用，背面應填寫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上網申辦者亦同）。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三、技師證書正本（核准後發還）及影本（正、反面）各１份；持電子證書影本1份。
	ˇ
	ˇ
	ˇ
	
	
	ˇ
	ˇ
	ˇ
	ˇ
	
	

	四、執照費：申請（變更、換發）執照費用新臺幣1,000元整，補發執照費用新臺幣700元整。（上網申辦者，可選擇電子付款機制，郵寄申辦或親自至本會送件者，須以郵局匯票繳付，匯票抬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五、服務各該科2年以上經歷證明書正、影本各１份 (執表3)（該科如係檢覈者免附；部分或全部科目免試者，應附考試院核准函正、影本，如說明2）（正本核准後發還）。
	ˇ
	
	ˇ
	
	
	
	
	新增科別須附
	
	
	

	六、檢附原執業執照(執照已繳交中央主管機關收存或註銷者應附主管機關核准之收存證明文件或註銷公告影本)。如遺失技師執業執照者，應附書面敘明遺失經過之切結書（執表5）。申請英文證明書者，請檢附執照影本，另申請注意事項，詳如說明12。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七、六年期滿換照者須附1執業證明及2訓練證明二項文件正、影本各1份，正本驗後發還（如說明7）。
	
	
	
	
	
	
	
	六年期滿換照須附
	ˇ
	
	

	八、
	(自行設立技師事務所者，應檢附執業機構所在地址得作為辦公室使用之證明文件：
1.當地建管單位出具可作為辦公室使用之證明文件；
2.可證明該房屋所有權人之資料影本【例：房屋所有權狀、房屋納稅單或建築物登記簿謄本】；
3.房屋所有權人願意租借之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影本（房屋如為申請人所有，則第3項免附）。
	ˇ
	
	
	僅須附該地址門牌整編之證明文件
	ˇ
	ˇ
	
	ˇ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營利機構之技師，應檢附下列各項文件：
1.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營利機構登記證(書) 影本。
2.受聘證明書（執表4）1份，申請執照之技師如為該執業機構之董事長或代表人，則第2項免附。
	ˇ
	
	ˇ
	同上
	應檢附第1項
	ˇ
	
	ˇ
	
	
	


	說
明

	1申請人（即技師）應檢附書件及郵局匯票依序裝訂，以掛號郵寄（快遞）至11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秘書處收（請於信封上註明申請技師執業執照）。
2第1次申請技師執業執照或新增科別者，除應繳附經歷證明書正、影本各一份外，該證明須檢附下列2項證明文件：
(一)與經歷證明書所列期間相符之「勞工保險紀錄或全民健康保險紀錄」資料影本乙份。
(二)出具證明單位或機構如非屬公司型態，請檢具該機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例：屬「事務所」型態者，應檢附開業證書或執業執照影本）。（屬公司型態者免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惟須於該經歷證明書填寫「公司統一編號」）
3自行停止執業申請恢復執業者，依技師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參照「換發執照」Ｈ類申請。
4本申請案件之審查結果，本會將以雙掛號函寄出。
5凡變更姓名者，應先行或同時辦妥變更技師證書。凡因身分證統一編號與別人重複經戶政機關辦理變更者，應先行或同時辦妥變更技師證書，惟免繳納執照費。
6變更執照登記事項Ｂ、Ｃ、Ｄ、Ｅ、Ｆ中（含換發執照第Ｈ項所指六年期滿換發時有變更執照登記事項者），如有2項以上須變更，應分別檢附各項變更事項所列之證明文件（相同證明文件送交1份即可）。
7六年期滿換照者須附1執業證明及2訓練證明二項文件(即執業技師業務登記簿及技師訓練登記簿)正、影本各乙份，正本驗後發還。執業證明如已由本會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匯出，請列印系統資料1份即可；訓練證明如皆已登錄於本會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請列印系統資料1份即可。
8採上網申辦者，凡影本資料，可利用電子檔（檔案格式依上網申辦規定上傳），電子付款機制請參考上網申辦相關規定。
9本申請案所附文件影本，應自行影印縮放成A4格式大小，並依序排列。
10成立聯合技師事務所，須附組成技師之協議書。
11屬受聘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兼任公司以外之非技師業務或職務，不得與所任職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業務衝突；於公司營業時間內兼任者，並應經公司同意，以符合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13條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3項規定。
12申請執照英文證明書，技師登記於技師事務所者，其事務所開頭名稱之英譯，建議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之拼音為原則(例如：躍昇土木技師事務所，翻譯為：Yue Sheng Civil Engineering Office)，至開頭名稱後之特定科別技師事務所之英譯，請參照前開範例為之；倘登記於公司者，該公司應事先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英文名稱登記後，始得申請；至執業機構地址之英譯部分，可利用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之中文地址英譯功能查詢。
※如有疑義，洽詢電話：02-8789-7500分機7601、7602、7605、7607、7609、7612。


執表2








